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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科学技术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应用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

评价结果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威科办字〔2024〕4号

各区市科技局、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，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

各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应用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科学技术局

2024年 3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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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应用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
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

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》、《山东

省社会信用条例》、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山东

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办法〉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规范开展公共

信用综合评价及结果应用，深入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，进一步

加强和规范我市科研诚信管理，完善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，营造

诚实守信的良好科研环境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要求及目标

根据全省统一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，实现公共信用

综合评价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，充分发挥信用信息应用价值，

深入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，推进构建覆盖全市科研领域的差异

化监管模式，提升行业监管效能，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科研环境，

促进营商环境提升。

二、加强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应用

根据国家、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工作要求和《山

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山东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办

法〉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威海市科研诚信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将应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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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管理办法，即将评价结果作为开展分级分类监管的基础性依

据，与行业信用评价、市场信用评价结果有机结合，对相关责任

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管措施。具体是：

（一）实施科研诚信审核制度。市科技局通过“信用中国”

网站、威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或威海市政务信息共享网站查询

相关责任主体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，对其开展诚信“事前审核”，

将无失信行为记录作为相关责任主体参与项目申请、评审验收、

划拨资金、授予荣誉等各项工作的必备条件。

（二）实行科研诚信分级分类监管制度。市科技局以各类责

任主体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为基础性依据，结合科研诚信状

况，将其分为 A级、B级、C级、D级四类，根据信用等级实施

产异化监管和服务。对诚信守法类信用主体，实行绿色通道、简

化程序等便利激励措施；对轻微失信类信用主体，依法依规采取

相应容错措施；对一般失信、严重失信类信用主体，依法依规实

行限制性、禁止性惩戒措施。具体内容为：

A级：守信激励主体。无任何不良信用记录，且具备以下条

件之一的责任主体，纳入守信激励主体记录名单。

1.获得国家、省级科技奖项的单位或个人。

2.获得国家、省级科技创新基地（平台）或科技人才项目称

号的单位或个人。

3.科技项目成果转化经济社会效益显著，对全市经济社会发

展和科技进步作出重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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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承担的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、科技创新基地（平台）累计 3

次以上（含 3次）验收评估或绩效评价认定为“优秀”等次。

守信激励主体期限最长不超过 5年（含 5年），对此类责任

主体采取下列激励措施：在推荐国家、省级科技项目、申报市级

科技计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、承担科技管理服务事项、参与科

技评估评审咨询活动、评奖评优等方面，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

虑；在日常监督管理中，降低抽查比例，减少检查频次。

B级：良好信用主体。无任何不良信用记录，且具备以下条

件的责任主体：

1.承担（申报）单位及个人，履行诚信承诺，恪守科学研究

行为准则和规范，遵守申报规定及管理办法，申报内容真实有效，

能够按期完成任务书（合同书）约定内容，积极配合科技行政部

门开展过程管理、验收评估、督导检查等工作。

2.受托管理机构、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、咨询

评审专家，履行诚信承诺，遵守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，实事求是、

客观公正完成相关合同约定。

良好信用主体期限一般为长期有效，默认为此类责任主体有

资格参与申报国家、省级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，

承担科技管理服务事项，参与科技评估评审咨询活动等。

C级：一般失信主体。发生本办法第十一条一般失信行为的

责任主体，且经市科技局认定的，纳入一般失信主体记录名单。

对一般失信主体单独或合并采取下列措施：警告、诫勉谈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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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限期整改；中止项目执行或取消项目立项，停拨或追回项目

经费；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；对法人单位责任主体取消 2年以

内（含 2年）参与科技计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、承担科技管理

服务事项以及评奖评优的资格；对自然人责任主体取消 3年以内

（含 3年）参与科技计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、参与科技评估评

审咨询活动以及评奖评优的资格。

D级：严重失信主体。发生本办法第十一条严重失信行为的

责任主体，且因科研失信行为受到以下处理的，纳入严重失信主

体记录名单。

1.受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并正式公告。

2.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查处并正式通报。

3.受相关部门和单位在科技计划、项目管理或监督检查中查

处并以正式文件发布。

4.因伪造、篡改、抄袭等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被国内外公开发

行的学术出版刊物撤稿，或被国内外政府奖励评审主办方取消评

审和获奖资格并正式通报。

5.经核实并履行告知程序的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。

对严重失信主体单独或合并采取下列措施：警告、诫勉谈话；

责令限期整改；中止项目执行或取消项目立项，停拨或追回项目

经费；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；对法人单位责任主体取消 2至 5

年参与科技计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、承担科技管理服务事项以

及评奖评优的资格；对自然人责任主体取消 3至 5年参与科技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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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、参与科技评估评审咨询活动以及评奖评

优的资格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取消责任主体 5年以上直至永久参

与科技计划项目和其他科技专项、参与科技评估评审咨询活动以

及评奖评优的资格；记入严重失信名单的，推送至威海市公共信

用信息平台，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。根据各类责任主体的信用等

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和服务，对诚信守法类信用主体，实行绿色通

道、简化程序等便利激励措施；对轻微失信类信用主体，依法依

规采取相应容错措施；对一般失信、严重失信类信用主体，依法

依规实行限制性、禁止性惩戒措施。


